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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教基„2021‟4 号 

 

 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公办学校（幼儿园）： 

为落实我市人才强市战略，进一步做好全市高层次人才教育

服务工作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集聚新时代人才建设人才强市的意

见》（江府„2019‟1 号）、《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门市

人才局关于江门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评定和举荐办法》（江人社发

„2020‟32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江门市“人才绿卡”发放和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江人社函„2020‟291 号），对《关于做好高层次人才子

女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江教基„2018‟26号）进行了修改。现就相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原则 

我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问题按“以县为主”原则，主要由

高层次人才工作单位所属地公办学校（幼儿园）负责照顾解决，

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由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解决，确保

分层次统筹优先安排学位保障就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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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安排方式 

（一）建立公办学校目录。各市（区）教育局要结合学校的

办学条件、办学特色、地理位置分布等，建立公办学校（幼儿园）

目录，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可在目录内申请就读。 

（二）市直学校（幼儿园）安排方式。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

就读（含转学）市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或公办幼儿园，由江

门市教育局给予政策性照顾。顶尖人才、一级和二级高层次人才

子女入学可按意愿选择公办学校（幼儿园）申请就读。三级高层

次人才子女（含非户籍）申请就读市直公办幼儿园的，可享受当

地户籍学生同等待遇；申请就读市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，

可享受学区学生同等待遇。 

（三）各市（区）学校（幼儿园）安排方式。高层次人才子

女申请就读（含转学）各市（区）公办幼儿园，由各市（区）教

育部门统筹优先安排。申请就读各市（区）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

校，按“免试就近入学”原则分类别统筹优先安排学位保障就读。

顶尖人才和一级高层次人才子女可按意愿在工作地或居住地选择

公办学校申请优先就读；二级高层次人才子女可在工作地或居住

地公办学校目录内选择申请就读，各市（区）教育部门结合学位

情况和高层次人才意愿统筹安排优质学位优先保障就读；三级高

层次人才子女（含非户籍）申请就读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，

由各市（区）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公办学位优先保障就读。 

（四）在读学生中考报名资格。在我市初中学校（含民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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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）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各类高层次人才子女，可享有与本市户籍

初中毕业生同等的报考高中阶段学校资格。 

（五）高中转学安排方式。在外地就读高中阶段学校的高层

次人才子女申请转学到我市高中就读的，按与原就读高中学校等

级相当的原则，由属地教育局核定安排入学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制定工作细则。各市（区）教育局要根据本通知要求，

制定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和转学工作细则，也可在每年的招生工

作意见、方案、简章或转学通知、指引中明确安排方式。 

（二）加强工作宣传。各市（区）、各学校要落实信息公开制

度，通过简章、网站、官微等途径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招生政策、

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、招生结果、转学指引、咨询方式等信息。

同时，各市（区）教育局要积极与人才工作部门对接，主动宣传，

使高层次人才能及时全面了解我市人才服务政策。 

2021 年秋季学期入学工作仍按《关于做好高层次人才子女入

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江教基„2018‟26 号）执行，2021 年秋季学期

转学按本通知要求执行。2022 年起，《关于做好高层次人才子女入

学工作的通知》与本通知要求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江门市教育局 

2021 年 5月 17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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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人才工作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
	



